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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民〔2021〕207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
补助经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所、各社会办养老机构：

根据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蚌埠市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蚌政办〔2016〕33号）、《关于

印发<蚌埠市 2020年 33项民生工程实施方案（运行方案）>的

通知》（蚌民生办〔2020〕3号）中的《蚌埠市养老服务体系和

智慧养老实施办法》、《关于印发蚌埠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蚌政办秘〔2020〕1号）和怀远县

养老服务体系和智慧养老实施办法（怀民〔2021〕162号）精神，

现就做好我县2021年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助经费申报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符合《安徽省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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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福字〔2013〕185号）、《安徽省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和监管

办法（试行）》（皖民养老字〔2020〕44号）所列各项要求，

由企事业单位、集体组织、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及个人等社会

力量，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兴办，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各类老年公寓、养老院、护养院等（不包括公办养老机构、公

建民营养老机构、老年医疗机构、老年住宅、老年社区等）。

（二）符合《安徽省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试

行）》（民福字〔2013〕185号）、《安徽省城乡养老服务三级

中心建设指导规范（试行）》（皖民福字〔2018〕63号）所列

各项要求的各类日间照料中心、日托站、托老所、社区养（助）

老服务站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且为城市“三无”

老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老年人开展

一项以上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

慰藉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二、申报补助的条件

（一）符合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关于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有关

要求，以及当地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规划；

（二）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备案的各类养老机构（组织），

并获得开展养老服务资质且已投入正常运营一年以上；

（三）2020年以来未获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各级福彩公益

金、各级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经费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贷款贴

息、其他专项补助的项目。

三、补助标准

（一）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按照实际新增床位数

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一次性建设补助不包括公办养老机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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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医疗机构、老年住宅、老年社区等）。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公

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后成立的法人机构是指在该公建养老机构

民营之前已不具备老人入住条件，须由民营主体投入相应资金改

造，使其具备了养老机构正常运营与老人安全入住的条件，并与

公建方签定了不低于 5年的租赁协议，方能享受一次性建设补助

政策。每张床位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 2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

1000元。其中，对 50张（含）床位以上且与有执业资质的医生

和护士签订长期劳务或服务协议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每张床位

给予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 3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 1000元）。

对被评为省级智慧示范养老机构（养老社区、组织）的一次性建

设补贴上浮 30%。

（二）对符合条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给

予每张床位（按照实际建筑面积，每 5平方米折算成一张床位）

一次性建设补助不低于 1000元（含省级财政补助 500元）。同

时，须与街道或社区签订服务协议，且为有偿使用房屋等硬件

设施的机构（组织），方具备申报条件。如是利用街道或社区

无偿提供的房屋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则不具备申报补助

条件。对被评为省级智慧示范养老机构（养老社区、组织）的一

次性建设补贴上浮 30%。

（三）社会力量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兴办养老服务机构，

按照同期三年贷款基准利率的 30%给予贴息补助。

四、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一）申请。

1、符合补助条件的社会办养老机构申请时填写《怀远县社

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 2），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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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在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2、符合条件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申请时填写

《怀远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床位建设补助资金申

请表》（附件 4），分别报所在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二）审核。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收到申请材料后要及时组织核查。符

合补助条件的，将汇总表《2021年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

设补助经费申请汇总表》（附件 1）、《2021年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机构（组织）床位建设补助经费申请汇总表》（附件 3）上

报；对不符合补助条件的，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后，退还申请

机构 。

（三）审批。

县民政局、县财政局采取集中评审的方式，确定符合补助

条件的养老机构和补助金额。同时，评审结果在县民政局门户

网站上予以公示。

五、资金拨付与管理

（一）经审定符合补助条件的，按照经费管理有关规定，

县财政局将补助资金拨付至养老机构（组织）账户。

（二）县民政、县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兴办社会

养老服务机构基础数据库，强化对社会力量新增床位的动态管

理，确保补助资金安全有效。

（三）社会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一次性建设

补助仅用于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本建设、装修

及设备、设施添置更新费用等。

养老机构申请补助时，应一并报送补助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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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取一次性建设补助资金 3年内改变机构用途的，

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有权取消其享受补助资格，并对已拨付

的补助资金予以追回。

六、有关要求

（一）各社会办养老机构要高度重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补助经费申报工作。一要确保提供的数据、资料和凭证全面、

真实、有效。二要组织专门人员开展审核工作，并将审核结果

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申请贷款贴息补助的项目，除按照附件 2填写申请

表外，须同时上报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和财务状况、银行等金融

机构出具的贷款合同和利息票据等文件。

附件：1.2021年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经费申

请汇总表

2.怀远县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资金申

请表

3.2021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床位建设

补助经费申请汇总表

4.怀远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床位建设补

助资金申请表

怀远县民政局 怀远县财政局

2021年 10月 18日

怀远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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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经费申请汇总表

填报单位：县民政局（章） 县财政局（章）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投入使

用床位

（张）

实际入

住人数

（人）

占地

面积

（平方米）

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工作人员情况

（人）
房产性质

申请金额

（万元）
备注

工作

人员

总数

其中一

线护理

人员数

自有 租赁 小计

床位

建设

补助

贷款

贴息

补助

省级

智慧

示范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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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怀远县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建设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投入运营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机构详细地址

机构登记注册

证书、发证机

关及编号

账 户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床位数（张） 已入住人数

工作人员总数
其中一线护

理人员总数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产性质

（自有、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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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分别粘贴房地产或租赁证明复印件、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书及工商

或民非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银行贷款相关相关凭证复印件）

审

核

意

见

（县民政、县政部门意见）

（章）

说明：1、此表一式两份，分别报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2、“床位数”、“已入住人数”为 2021 年 10 月实际拥有床位数及当月入住

人数。

3、投入运营时间填写开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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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床位建设补助经费申请汇总表

填报单位：县民政局（章） 县财政局（章）

机构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其中日

托床位

（张）

其中其

他功能

用房面

积

（平方米）

工作人员情况

（人）
房产性质

申请金额

（万元）
备注

工作

人员

总数

其中专

职工作

人员数

自有 租赁 小计

床位

建设

补助

贷款

贴息

补助

合 计



附件 4

怀远县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组织）床位建设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机构名称 投入运营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机构详细地址

机构登记注册
证书、发证机
关及编号

账 户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功能设

置（张、

平方

米）

日托床位

房产性质
□自有

□租赁

休闲娱乐室面积

医疗康复室面积

主要运营管理

单位性质

（运营单位不是

社区居委会的，请

填写运营单位全

称）

□居（村）委会

□家政公司

□社会组织

□养老机构

□其他

□（运营单位全称）

心理咨询室面积

餐厅面积

其他用房面积

工作人员数 其中专职工作人员数



（此处分别粘贴房地产或租赁证明复印件、工商或民非登记注册证书复印

件、银行贷款相关相关凭证复印件）

审

核

意

见

（县民政、县政部门意见）

（章）

说明：1、此表一式两份，分别报县民政局、县财政局。

2、建筑面积中，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机构综合利用的，填写用于养老服务

的实际使用面积。


